《中山市不可移动文物岁修资金管理办法（修订稿）》修订说明

[bookmark: _GoBack]一、修订原因
《中山市不可移动文物岁修资金管理办法（试行）》于2023年2月印发，实施期限为2年，已于2025年2月到期。2024年，“岁修制度-实现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全覆盖”被国家文物局评为年度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全国十佳案例，彰显了“岁修”制度在统筹文物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扩大优质文化服务供给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深化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破除体制机制束缚等方面较高的引领示范价值。为继续发挥资金效益，实现文物抢救性保护与预防性保护并重，特对《中山市不可移动文物岁修资金管理办法》进行修订。
二、主要修订内容
（一）明确允许同类项目可按镇街统筹“打包申报”。对文物数量较多的镇街而言，相比分散单独申报，打包申报更能实现资源统筹、提升实施效率，但打包后单个子项目预算仍需在5万元以下。
（二）明确统筹兼顾原则。对地方配套经费占项目总预算50%以上，文物保护工作成效突出的镇街给予优先安排。对文物保护需求迫切但财政薄弱的镇街，可适当降低配套经费比例要求。
（三）加强绩效评估结果的激励与约束作用。各镇街应在预算年度结束后3个月内进行绩效自评，并形成绩效评估材料和资金支出明细报送至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市文物局）。经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市文物局）审核，绩效评价结果为优秀的镇街下年度资金分配额度可上浮10%-15%;绩效评价结果为不合格的镇街需限期整改,整改不到位的下年度资金额度缩减20%。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市文物局）作为岁修资金的主管部门，需要对岁修资金的整体使用情况进行绩效自评。
（四）兼顾资金管理规范性与实际执行灵活性。岁修资金应于年度内使用完毕，如确因天气、审批等客观因素导致部分项目当年无法完成支出，镇街可申请将资金结转至下一年度继续使用,连续两年未使用完毕的按照市财政局有关拨款结转和结余管理规定收回。

